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月    日，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建设项目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位于东莞市大朗镇富民南路佛子凹区10号，主要从事直流电机的加工生产，年产量为10万台。（项目所在地中心卫星坐标：北纬22°54'36.81"，东经113°57'39.95"）项目总投资扩建后总投资300万元，占地面积2400m2，建筑面积5000m2。项目组成主要为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环保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0年8月，安徽中环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9月22日，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东环建﹝2020﹞11893号）对本项目进行了审批。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300万元，环保投资30万元，占总投资的10%。

（四）验收范围

根据广东省环保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函》（东环建﹝2018﹞558号）的规定和要求，固体废物将由环境保护部门进行验收，此次自主验收对象为项目的废水、废气、噪声。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工程组成、产品方案及规模、原辅材料及设备使用情况基本符合《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批号文：东环建﹝2020﹞11893号）的内容，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根据项目的各个生产工艺流程介绍，结合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结合现场勘查情况，项目生产过程中水污染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
生活用水：项目扩建后共有员工63人，均不在项目内食宿，参考《广东省用水定额》（DB44T1461-2014），员工用水量按0.05t/人·d计，生活用水量为31.5t/d（945t/a）。
（二）废气

根据项目的各个生产工艺流程介绍，结合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结合现场勘查情况，项目生产过程中废气污染主要为锡及其化合物、粉尘、总VOCs（有组织）、总VOCs（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有组织）、非甲烷总烃（无组织）、SO2 NOx。
焊锡工序：集气装置收集高空排放
喷粉工序：经配套的布袋除尘装置进行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

点胶、点绝缘漆、烤粉工序：设置集气装置收集经“等离子净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管道引至高空排放及加强车间管理

注塑工序：设置集气装置收集经“等离子净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管道引至高空排放及加强车间管理

天然气燃烧废气：收集后高空排放
（三）噪声

据现场勘查情况，项目主要噪声源为普通加工机械、机械通风所用通风机的运行噪声、辅助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项目通过定期对各种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通过对噪声源采取适当隔音、降噪、减震、吸声等措施，再经墙体隔声、距离衰减，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生活污水：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排放入市政纳污管网，进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与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的较严值

因此，项目建设完成后若能有效落实以上措施，项目建设完成后产生的污水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2）废气

焊锡工序：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含有少量锡及其化合物的废气。设置集气装置对焊锡工序废气进行收集后由管道引致高空排放，达到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对周围的环境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喷粉工序：项目喷粉工序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粉尘。项目将喷粉工序设置在密闭空间内，喷粉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配套的布袋除尘装置进行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达到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对周围的环境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点胶、点绝缘漆、烤粉工序：项目点胶、点绝缘漆、烤粉工序会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主要成分为VOCs，项目拟将点胶、点绝缘漆、烤粉工序设置在密闭空间内，并对其产生的有机废气设置集气装置收集后经“等离子净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管道引至高空排放，可达到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第II时段排气筒排放限值。此外，未被集气装置收集的废气无组织排放，VOCs厂界外浓度可达到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未超过《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对周围的环境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注塑工序：项目塑胶粒注塑熔融过程会产生有机废气，主要成分为非甲烷总烃，项目将注塑工序设在密闭空间内，并设置集气装置对该废气进行收集后与点胶、点绝缘漆、烤粉工序废气一起引至“等离子净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 进行处理后高空排放，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此外，非甲烷总烃约有10%未被收集以无组织形式排放，厂区外无组织排放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未超过《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对周围的环境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天然气燃烧废气：项目隧道炉燃天然气产生的燃烧废气经收集后直接由管道引至高空排放（烟囱高度不低于15m），烟气中各污染物未超过《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二级标准排放限值，对周围的环境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因此，项目建设完成后若能有效落实以上措施，项目建设完成后产生的废气不会对周围大气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噪声

厂界昼间噪声排放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限值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设期间，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没有接到过临近居民有关环保方面的投诉。

六、验收结论

项目建设基本执行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项目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履行了环保审批手续。该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未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详实，内容较完善，验收结论明确。验收组同意该项目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七、后续要求

（一）完善组织机构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

（二）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决定要求，完善环境监测计划。

（三）按国家、省、市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做好相关环境信息公开工作。

八、验收人员信息

项目验收组成员名单见附表1。

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月    日

附件：1项目验收组成员名单

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建设项目验收组成员名单

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码
	电话
	签  名
	备 注

	组  长
	
	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
	
	
	
	
	

	成  员
	
	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
	
	
	
	
	

	
	
	广东万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扩建）
	
	
	
	
	

	
	
	广东华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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